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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职技鉴发〔2023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选手
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作的通知

各区职业技能认定管理机构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

局，各职业技能竞赛有关单位：

为深化职业资格制度改革，加强新时代首都技能人才队

伍建设，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竞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，结合

2022 年我市职业技能竞赛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作，现就

进一步做好竞赛选手核发技能等级证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赛范围

在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备案，纳入全市竞赛管

理体系的市级竞赛（含国家级竞赛北京市选拔赛）、区和系

统级竞赛以及企业和院校级竞赛。

二、竞赛项目

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竞赛项目须为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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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职业分类大典（2022 年版）》中的技能类职业（工种），

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技能类新职业，且具有相应

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。

竞赛主办单位在印发竞赛通知时，应明确竞赛项目对应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职业名称、工种（职业方向）、职业技

能等级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竞赛主办单位按照《职业技能竞赛核发技能等级证书工

作流程》（附件）进行竞赛备案，规范组织比赛，提交竞赛

选手相关资料，并接受市、区职业技能认定管理机构监督检

查。

四、取证等级和比例

（一）获得市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（含国家级一类竞赛

北京选拔赛）各职业（工种）前五名选手，核发高级技师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；第六名至第十名选手，核发技师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。

（二）获得市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（含国家级二类竞赛

北京选拔赛）各职业（工种）第一名的选手，核发高级技师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第二名至第十名选手，核发技师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。

（三）获得区和系统级职业技能竞赛各职业（工种）前

五名的选手，核发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获得总成绩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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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30%的选手，核发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（四）获得企业和院校级职业技能竞赛各职业（工种）

前三名的选手，核发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获得总成绩

排名前 20%的选手，核发中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；获得总

成绩排名前 50%的选手，核发初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凡上述竞赛取证等级规定与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规定

的技能等级有冲突的，按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规定执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或会同市相关部门共

同主办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以及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会同

市相关部门共同主办或委托相关市级行业协会（学会）主办

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，按照企业和院校级竞赛、区和系统级

竞赛、市级竞赛三个阶段组赛。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区相关部门主办本行政区

域内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以及市属总公司、集团公司组织本

系统主体职业（工种）职业技能竞赛活动，按照企业和院校

级竞赛、区和系统级竞赛两个阶段组赛。

企业和院校组织的本单位生产经营和教育教学主体职

业（工种）职业技能竞赛，按照企业和院校级竞赛组赛。

（二）举办职业技能竞赛，应按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

设置竞赛项目和组织命题。市级职业技能竞赛按照《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》技师以上技能等级要求实施；区和系统级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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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竞赛按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高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要

求实施；企业和院校级职业技能竞赛按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

准》中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要求实施。

（三）相同职业（工种）、相同级别的同场竞赛实际参

赛人员不少于 30 人。

（四）职业技能竞赛内容应涵盖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

部分，其中技能操作比赛成绩不少于总成绩的 70%。按总成

绩排名，总成绩相同，技能操作比赛成绩高者，排名优先，

不设并列名次。竞赛获奖选手理论知识、技能操作成绩均合

格者，经竞赛主办单位初审，区职业技能认定管理机构督导

检查，市鉴定管理中心备案确认后，核发相应职业、等级的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（五）各竞赛相关单位要按照竞赛文件要求精心谋划、

认真组织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通过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

活动，带动行业领域岗位练兵、技术比武，确保竞赛工作顺

利有序推进。要加大多渠道宣传力度，大力弘扬劳动光荣、

技能宝贵、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。

（六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关于印发北京市职

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京人社职鉴发〔2013〕189

号）、《关于做好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核发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京职技鉴发﹝2022﹞12 号）相关内

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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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职业技能竞赛核发技能等级证书工作流程

联系人：邓宇鸣

联系电话：64981002

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

2023 年 1 月 11 日

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2023 年 1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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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职业技能竞赛核发技能等级证书工作流程

一、竞赛备案

市级竞赛（含国家级竞赛北京市选拔赛）、区和系统级、企

业和院校竞赛主办单位对竞赛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无误后加盖主

办单位公章，于竞赛举办前 15 个工作日向市鉴定管理中心竞赛

管理科提交书面申报材料。市鉴定管理中心对申报材料无异议

的，于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向竞赛主办单位发放竞赛备案

回执。各竞赛主办单位将申报材料留存备查，材料保存期限不少

于两年。

竞赛申报材料包括：

1.有效期内的独立法人证书或执照复印件；

2.企业级竞赛主办单位须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职工花名

册；

3.院校级竞赛主办单位，高等院校、高等职业院校、中等职

业院校需提供教育行政部门批准院校设立的正式文件复印件，技

工院校须提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颁发的《办学许可证》复印

件；

4.竞赛实施方案、竞赛安全保障应急预案、竞赛通知。 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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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文件中明确以下内容：竞赛组委会（办公室）所在部门，竞赛

时间安排，竞赛项目对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职业名称、工种（职

业方向）及职业技能等级，竞赛晋级比例，竞赛试题和奖励政策

等符合竞赛相关文件规定；

5.竞赛组委会及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，竞赛评判委员会、

仲裁委员会、宣传委员会成员名单。

二、提交计划

主办单位开展理论知识考试、技能操作考核，应提前 5 个工

作日，分别向市、区职业技能认定管理机构提交电子版竞赛职业、

等级、人数、竞赛时间、地点、联系人等信息。

三、试题管理

主办单位按照试卷安全保密管理要求，命题、印刷、分装、

密封、运送、保管、启封试卷。主办单位在理论知识、技能操作

竞赛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将使用的竞赛理论知识试题、技能操作试

题、评分标准，报市鉴定管理中心试题科备案。

四、督导检查

市鉴定管理中心负责各级职业技能竞赛过程和结果的抽查

检查。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，区职业技能认定管理机构负责做好

辖区内各级职业技能竞赛的日常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分为事中、

事后两部分，事中检查包括理论知识、技能操作竞赛、成绩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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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是否规范，赛务人员、裁判人员是否履行职责，竞赛选手是

否存在违反竞赛规则的行为。事后检查包括竞赛过程与竞赛通

知、竞赛方案内容是否一致，竞赛是否符合赛务人员、裁判人员、

试题管理等有关规定，竞赛的时间、职业、等级、人数、选手资

质与备案内容是否一致，竞赛过程资料保存是否完整，竞赛过程

是否有影像资料，赛务人员、裁判人员是否履行职责等。区职业

技能认定管理机构负责对辖区内开展的理论知识、技能操作竞赛

活动进行事中监督检查，同时，负责竞赛资料保存地在本辖区的

各级竞赛活动的事后监督检查。

五、证书核发

主办单位于竞赛活动所处自然年内，将决赛组委会名单、竞

赛取证汇总表、竞赛取证名册、竞赛取证人员申报表、竞赛获奖

文件报市鉴定管理中心备案。备案确认无误的，市鉴定管理中心

按照职业技能竞赛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编制证书编号，在《北

京市职业技能竞赛取证申报表》《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取证名册》

《职业技能竞赛取证汇总表》加盖“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

心竞赛专用章”，制作、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主办单位领取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并向选手发放。

六、资料归档

主办单位按照竞赛方案、应急预案的要求举办竞赛，选手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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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知识试卷、技能操作试卷、选手签到表、竞赛选手成绩单（裁

判人员签字）、裁判人员名单、比赛结果公示、竞赛选手取证名

册、竞赛选手取证申报表等由主办单位留存备查，资料保存期限

为长期。


